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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242号）。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对关注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就关注函

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说明相关资产权属人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协议约定，上述股东会决议

是否有效，是否存在被确认不成立、撤销、宣告无效的风险。请律师认真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集

团”）提供的未名天人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天人”）股东会议资料显

示，未名天人于 2020年 1月 16日通过邮件方式向其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0 年 2月 1日采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由未名天人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

司股权转让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总股本的 64.53 %，反对票占总股本

的 29.41 %，弃权票 0%。同意票超过半数以上。 

根据未名集团提供的权属人会议资料及未名天人《公司章程》，未名天人于

2020年 2 月 1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名天人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被确认不成立、撤

销、宣告无效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律师意见： 

未名天人 2020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未名天人公司章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

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未名天人公司章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情形；该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应不会被人民法

院确认不成立、撤销、宣告无效。 

 

二、结合问题 1 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并说明用于抵债的资产权属是否存在争

议，上述诉讼是否属实，如是，请补充披露争议及涉诉具体情况；并说明以资

抵债事项是否存在被撤销的风险，你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真实、

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 

【回复说明】 

未名天人于 2020年 4月 24日、吉林未名于 2020年 4 月 25日分别收到未名

天人股东北京东方圣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圣信”或“原告”）就股

东知情权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判令未名天人和吉林未名向

原告提供关于未名天人将其持有的吉林未名 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的全套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决定、执行董事决定、股权转让协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文件）。未名天人于 2020 年 4月 24日收到未名天人股东厦门

郦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郦丰”）就股东知情权向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判令厦门郦丰向未名天人行使知情权，

查阅并复制未名天人自成立之日起至起诉之日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

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账簿。经公司

核查及控股股东未名集团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截至本次回复公告日，公司控股

股东、未名天人、吉林未名均未收到未名天人其他股东诉讼或关于未名天人股东

会决议效力的诉讼文件。 

经未名集团书面告知及东方圣信递交法院的相关材料，未名天人股东东方圣

信已于 2020年 4月 27日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撤销对未名天

人和吉林未名的诉讼。因此该抵偿事项不存在权属争议或被撤销的风险。 

经公司自查，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不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 



三、结合上述事项说明在资产权属存在瑕疵或争议的情况下，上述以资抵

债事项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2017 年修改）的规定，是否有效解决了资金占用问题，并请

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根据未名集团提供的权属人会议资料，抵偿资产已实质性办理完成资产交

割、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归属公司所有，抵债资产不存在权属瑕疵或争议，公

司已经做到物权实质归属状态的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控股股东以资抵债

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2017年修改）的规定。 

鉴于法院作出准许撤诉裁定会有一个过程，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

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

进展并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律师意见： 

未名天人内部决策程序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影响未名天人就本次吉林未名

100%股权转让给未名医药所涉及之交易合同的有效性以及该等股权目前的权属

认定；但是，未名医药仍需继续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 年修改）等有关规定完善此次以资抵

债的相关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未名医药应当聘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相关抵债资产

进行评估和审计，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告。 

2.以资抵债方案须提交未名医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方股东应当回避投

票。 

 

四、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回复说明】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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